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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门峡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 
 

三建〔2019〕315 号 
 

 
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
关于印发三门峡市房屋建筑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

施工许可阶段并联审批工作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 
通  知 

 

各相关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

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11 号）和《河南省人民

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

的通知》（豫政办〔2019〕38 号）要求，根据《三门峡市人民政

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三门峡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

的通知》（三政办〔2019〕13 号）制定了三门峡市房屋建筑及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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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许可阶段并联审批工作管理办法，现印发给

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三门峡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     

2019 年 8 月 9 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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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门峡市房屋建筑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 
许可阶段并联审批工作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

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11 号）和《河南省人民政府

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

知》（豫政办〔2019〕38 号）要求，按照三门峡市工程建设项目

审批制度改革要求，进一步提高三门峡市房屋建筑及市政基础设

施工程施工许可阶段审批效率和整合程度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

本办法。 

一、基本原则 

本办法适用于全市范围内房屋建筑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

许可阶段办理事宜，施工许可阶段实行并联审批，依托三门峡市

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平台，按照“一份办事指南，一张申请表单，

一套申报材料，完成多项审批”的运行模式，减少建设单位多头申

报、各部门多头审批，促使建设项目早日开工建设。 

二、实施部门及事项 

施工许可阶段并联审批由住建部门牵头，人防、气象、城管、

交通运输、发改委、生态环境、自然资源规划、水利、应急管理

等部门为并联审批单位。实行“一家牵头、并联审批、限时办结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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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住建：施工图审查（联合审图含人防、消防、技防技

术审查），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，建设工程招标文件备案，建

设工程招投标情况书面报告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核准，市政设施

建设类审批，因工程建设需要拆除、改动、迁移供水、排水与污

水处理审核，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。 

（二）人防：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报建审批。 

（三）气象：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。 

（四）城管：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、树木审批。 

（五）交通运输：涉路施工活动审批。 

（六）发改委：政府投资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审批（二审批

阶段未完成的情况下）。 

（七）生态环境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（一二审批阶

段未完成的情况下）。 

（八）自然资源和规划：不动产登记（一二审批阶段未完成

的情况下）。 

（九）水利：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（不含河道采砂）审

批（第三阶段并联审批）；占用农业灌溉水源、灌排工程设施审

批，洪水影响评价审批，取水许可审批，水土保持方案审批（一

二审批阶段未完成的情况下）。 

（十）应急管理：生产、存储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

审查，矿山、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和用于生产、存储危险品的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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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的安全设施设计审查（一二审批阶段未完成的情况下）。 

三、工作流程 

（一）综合窗口一窗受理（即时）。建设单位向政务服务和

大数据局综合窗口递交纸质版材料并上传电子扫描件。综合窗口

将申请材料推送施工许可阶段牵头部门（住建）。住建窗口应当

场进行形式审查，提出受理意见并推送给综合窗口，由综合窗口

通知申请人。对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，综合窗口应当

场受理并出具受理决定书；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

综合窗口告知建设单位补充材料。 

（二）牵头部门推送审查（25 个工作日）。住建窗口受理建

设单位申报资料后，将材料分别推送各并联审批部门。 

其中：施工图审查应在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，并出具施工图设

计文件审查合格书，消防设计审查同时进行，批文应在 10 个工作

日内完成；建筑工程施工许可核准应在 5 个工作日内完成。 

人防、气象、城管、交通运输、发改委、生态环境、自然资

源规划、水利、应急管理等事项应在 25 个工作日各自承诺的时限

内完成。 

（三）办结出件。并联审批部门应在规定时限内，将相关审

查结论和批文推送至市住建局，市住建局审核完成点击通过后推

送至综合窗口，综合窗口工作人员通知申请人领取施工许可证。 

（四）实施步骤。先行在施工图审查（联合审图包括人防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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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防、技防等）、消防设计审查并联审批后，将质量安全监督手

续、施工图审查备案与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合并办理；同时

在人防、气象、城管、交通运输、发改委、生态环境、自然资源

规划、水利、应急管理等事项推行并联审批。 

四、事中事后监管 

（一）住建局在施工许可证核发后一个月内对申请人保证工

程质量安全的具体措施和其他履行承诺情况进行检查，对申请人

未履行承诺的，撤销施工许可决定并依法追究申请人的相应责任。 

（二）涉及到人防、气象、城管、交通运输、发改委、生态

环境、自然资源规划、水利、应急管理等事项未在建筑工程施工

许可证核发时完成的，行业监管部门要通过事中事后监管等方式，

将建设单位和中介单位相关失信行为记入诚信档案，通过门户网

站、“信用三门峡”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向社会公开。

且该建设单位不再享受各类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优惠政策。 

五、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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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9 年 8 月 9 日印发  


